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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《董事局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 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

1 本规则中所有“董事会” 均改为“董事局” 

2 本规则中所有“董事长” 均改为“董事局主席” 

3 本规则中所有“副总裁” 均改为“执行副总裁” 

4 

第十五条  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董

事会主要行使以下职权： …… 

（八） 决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、任免办

法和报酬事项。…… 

第十五条   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董事局

主要行使以下职权：…… 

（八） 决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事项。…… 

5 

第四十二条 ……临时会议则根据公司的具体

情况确定。分别是 1、董事长认为必要时；2、

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；3、二分之一以

上独立董事提议时；4、监事会提议时；5、总

裁提议时；有以上情形之一时应在十五个工作

日内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。 

第四十二条 ……临时会议则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确

定。分别是 1、董事局主席认为必要时；2、三分之一

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；3、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提

议时；4、监事会提议时；5、总裁提议时；有以上情

形之一，提议的内容属于董事局职权范围，并以书面

形式提交董事局的，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召开临时董

事局会议。 

6 

第四十四条  …… 

董事会决议，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，

对外担保、涉及公司在一年内购买、出售重大

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绝对值

30%、本公司章程第一百 O九条第十二款的事项

需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签署同意。 

第四十四条  …… 

董事局决议，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，对外担

保、涉及公司在一年内购买、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绝对值 30%、本公司章程第一

百 O九条第六款、第七款、第十三款的事项作出的决

议，需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签署同意（由于发生本

公司章程第一百 O九条第八款事项可能导致发生本公

司章程第一百 O九条第六款事项的除外）。 

7 

第五十六条 本规则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

起生效实施。《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工作条例》（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）同时废止。 

第五十六条 本规则是《公司章程》的组成部分，与

《公司章程》具同等法律效应，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

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。《方大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董事局议事规则》（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）

同时废止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月 30 日 

 


